
案情简介：

该案发生在 2012年 5月，徐
州市贾汪区东兴能源公司排放废
气、废水，严重污染环境，与该厂
一墙之隔的马安村污染最为严
重，晴天几乎都看不见太阳，村里
所有家庭都为孩子买排铅药，老
人患呼吸道、肺部疾病的很多，王
广仲等 5人先后 2次去该公司谈
判索要污染费，但均被门卫阻拦
未能如愿，东兴公司亦未理睬。
2012年 5月 11日，同呼吸共命运
的数百名村民对该厂进行围堵，
围堵中王广仲在距离厂门口五米
地方画出白线，告诫村民不要超
过白线，不要打砸抢。5月 19日
王广仲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罪被
徐州市贾汪区公安局刑事拘留。
同年6月19日被逮捕。其家人多
方打听到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刑
事辩护团队，因此专程到枣庄办

理委托。

办案过程：

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接受王
广仲委托后，指派刑事诉讼团队
骨干付强、秦陆路律师作为其辩
护人。办案律师在多次会见犯罪
嫌疑人并仔细阅卷后，通过多种
方式调查取证，多次召开案件研
讨会，经过所集体研究讨论，制定
辩护方案。

办案律师认为，被告人毕竟
实施了起诉书指控的组织聚众、
指挥围堵等行为，该案必须另辟
蹊径，通过前期认真、细致、缜密
的阅卷、调查，当地环保部门要求
该公司需设置 1200米卫生防护
距离。在该防护带内敏感目标
（即学校、医院、居民区）搬迁到位
前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生产。而
案发前 1200 米范围内 655 户
2300人无一搬迁，基于起诉书这

一“遗漏的事实”，辩护人论证该
厂没有取得合法的环保手续，系
违法生产，而只有“合法、正常”的
社会秩序才应受法律保护，所以
涉案公司违法生产行为不应当受
刑法保护，被告人王广仲的行为
不构成犯罪。

因此我们在庭审中紧紧围绕
这一辩护观点进行无罪辩护。但
一、二审法院未采纳办案律师的
观点仍认定王广仲构成犯罪。在
二审判决生效后，被告人王广仲
被送监执行。

在监狱服刑的王广仲仍然坚
信自己无罪坚持申诉，付律师、
秦律师继续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在服刑近三年后，申诉终于被江
苏省高院受理并决定再审，2015
年1月30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座无虚席，省、市
人大代表及近百名村民旁听庭
审。我们作为辩护人再次出庭辩

护，还是坚持无罪辩护，最终我
们的观点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所采纳，该院认为鉴于王广仲等
人有限度的聚众围堵行为，系针
对东兴公司违法生产造成污染的
阻却行为，并没有对其他合法的
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
秩序造成严重危害，不应当运用
刑法对其定罪量刑。判决：一、
撤销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2012） 贾刑初字第 206号刑事
判决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徐刑终字第 0045号刑事
裁定。二、原审上诉人王广仲无
罪。

该案件历时三年，虽然中间
险阻重重，但付律师、秦律师凭借
金尊刑事诉讼团队特有的专业素
养与认真负责的办案态度最终为
被告人王广仲赢得了无罪判决。

（付强 秦陆路 山东金尊律
师事务所）

天平象征着公平和平等，宝
剑象征着决断和力量。

亮金色的天平和宝剑的组
合，象征着法律的公正、权威，是
金尊律师执业价值的取向。

振翅飞翔的雄鹰，预示着高
远的眼界、敏锐的思想、高强的综
合素质、水平；这是金尊律师不断
提高、不断超越自我的要求。

整体图标的亮金色，是庄重、
尊贵、坚实的体现。

人之立世处事，以至诚为本。精诚
所致，金石为开。以至诚之心对待工作、
对待人生，必能收获成功和快乐。

法律是社会公众的行为准则。律师
作为法律职业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更应当以至诚之心信仰法律、尊崇法律。

金石至诚，惟法是尊，是为金尊。

2009年市司法局党委授予：“先进
基层党支部”

2009年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授
予：“枣庄市首届律师优秀论文评选优秀
组织奖”

2010年市人社局、市司法局授予：
“2007—2009年度全市司法行政工作
先进集体”并授予：“集体三等功”

2010年共青团枣庄市委命名：“枣
庄市青年文明号”；市司法局、市律师
协会授予：“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风行
风建设先进单位”；市司法局、市律师
协会 授予：“律师政系信息宣传工作先
进单位”

2011年市司法局授予：“全市司法
行政系统队伍建设工作先进集体”；枣庄
市公诉人、律师电视辩论赛团体第二名

2012年市司法局党委授予：“创先
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司法厅、省
律师协会授予：“山东省优秀律师事务
所”

2013年市司法局党委、市司法局授
予：“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共青
团山东省委、省司法厅授予：“山东省青
年文明号”

2014年市司法局授予：“全市司法
行政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单位”

山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聘请了一位金尊律师，

就等于是委托了整个金尊律师团队

买车投保是很多买车者的共
识，购买保险主要是买个放心
——没有事故全当是花钱“买”平
安；而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就成了
化解风险、减少经济损失的有力
保障。但是发生保险事故后，能
否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
这是涉及到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核心问题。保户张某的遭遇
就很典型，且看张某是如何通过
律师依法维权的。

一、车辆发生保险事故——
在高速公路上连环追尾。

张某借款买了一辆大货车从
事营运，张某给车安完户后，随即
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车辆
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
责任险等。第一年平安无事，张
某也很高兴，但天有不测风云，在
第二个保险合同期内，张某的车
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是 2012年 11月的一天上
午，连霍高速公路上因交通事故
被公安交警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该路段暂时中断通行，车辆都停
在高速公路上排成长队等候放
行，张某驾驶的货车排在了长长
车队的最后部分，他的车后面只
有一辆河南牌照的货车，突然，惊
险的一幕发生了，一辆临沂牌照
的货车从车队后方高速驶来，等
司机发现前方车辆都是停在路上
时，为时已晚，该车追尾撞击在车
队最后的河南牌照货车的尾部，
因为临沂牌照货车的车速过快，
河南牌照的货车被撞击后向前滑
行，撞击在张某驾驶货车的尾部，
然后张某驾驶的货车继续向前滑

行，撞击在前面一辆山东省东明
县牌照的货车上。

这一起恶性连续追尾交通事
故，造成河南牌照货车司机当场
死亡，一名乘车人受伤，肇事车辆
和被追尾的三辆货车及所载货
物、部分道路交通设施受到不同
程度的损害。张某在受到一场惊
吓后，庆幸自己和车上人员还都
平安，是不幸中的大幸；至于车辆
的损失，张某首先想到了保险公
司，接到报案电话的客户服务人
员告诉张某：因为在异地发生事
故，我公司会委托当地保险公司
到事故现场勘查。打完电话不
久，河南省三门峡市某保险公司
人员来到现场，勘察、了解后告诉
张某，这种情形保险公司会赔偿
保险金的。张某长出了口气，心
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加庆幸
自己因为买了保险，避免了经济
损失。

经交警部门认定，临沂牌照
货车的司机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
任，2013年9月，河南省三门峡市
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肇
事司机被判刑，肇事司机和车主
共同对死者亲属承担人身损害赔
偿责任外，另对三辆被追尾车辆
车主的经济损失三十多万元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认定张某在这次
事故中的损失总计十余万元。

判决生效后，张某向法院申
请执行，法院明确告诉张某：肇事
车辆并未投保商业险，肇事司机
和车主也没有履行能力，现在连
赔偿死者亲属的损失都远远不
够，你的财产损失基本上无法获

得赔偿。听到这样的结果，张某
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保险公司的
赔偿上。

二、索赔遭到保险公司拒绝
——在事故中无责任保险公司就
不赔偿。

回到枣庄后，张某到某保险
公司，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
金。但是该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说，这种情况应当由肇事车辆司
机和车主承担责任，你在事故中
无责任，所以保险公司不赔偿，你
要是认为我说得不对，你就到法
院起诉告吧。

三、律师观点——保险公司
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听到保险公司“你在事故中
无责任就不赔偿”斩钉截铁的答
复，和“不服你就去法院告”的自
信态度，张某也开始怀疑自己是
不是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带着
满腹疑问，张某向王秀峰律师进
行了咨询。

王秀峰律师审查、分析了张
某提供的保险单、保险合同条款、
法院判决等证据材料后认为：

1、张某和保险公司建立的保
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如在保险
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保险事故，保
险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承担保险
责任。

2、张某所投营业用汽车损失
保险条款，该条款的“责任免除”
部分没有“在事故中无责任则保
险人不赔偿”的相关约定；根据该
条款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条和
第三十七条，对于保险车辆因“碰
撞”产生的损失、施救费用，保险

公司应当负责赔偿保险金。
张某具体的损失金额，已经

由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
认，保险公司应当依据该生效判
决认定的金额赔偿。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
司在对张某赔偿后，取得代位追
偿权，有权向肇事司机和车主追
偿。

3、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强调的
“在事故中无责任则保险公司不
赔偿”，适用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
险。张某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的是
车辆损失险的保险责任，与第三
者责任险无关。

听了王秀峰律师的解答，张
某看到了一线希望，决心通过司
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法院审判——保险公司
向张某赔偿保险金十余万元。

2014年 5月，枣庄市某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张某诉某保险公
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法院经审
理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保险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合法、有效，该保险合同
成立，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收取保
险费并签发保险单，保险责任开
始。原告投保的车辆在保险期间
内因道路交通事故而受到损坏，
符合赔付条件，被告应当予以赔
付。所以判令被告某保险公司支
付原告张某保险金十余万元，同
时被告某保险公司代位获得向第
三方追偿的权利。该判决生效
后，张某顺利拿到了保险公司赔
偿的保险金。
（王秀峰 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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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辩护历经三年终判无罪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户如何依法维权

“金尊扬帆”奖学金 著名民法学家杨立新教授莅临金尊律师事务所并题词

山东金尊律师
事务所荣誉

金尊源语


